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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第一次監所興革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10 分 

貳、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2樓會議室 

參、 主席：黃署長俊棠                                    記錄：李侑穎 

肆、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伍、 歷屆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參後附) 

號次3受刑人納入健保後的疾病治療情形: 

主席:健保這塊，目前我們已經和衛福部要遠距醫療，但費用很高要直接和各醫療單

位聯繫，也包括了醫療人員要隨時on call，這還有很多需要研議洽談的地方，比如

機關較為偏遠者，等遠距診斷完，恐怕來不及送去治療。 

葉毓蘭委員:臺北市正在弄一個社會安全網，針對一些精神疾患，都會有專業、資深

的精神科醫師揹call機，隨時針對在第一線面對他們的警消做臨床的指示，使警消

知道如何及時來處置他們。這方面可供參考，可以請經驗豐富的醫師協助我們判斷收

容人的狀況，當然臺北市有支付錢給揹著call機的醫師，不過不多，我們也都知道

這是做公益性質的。 

主席:這案就請繼續追蹤，請矯正醫療組回去研議後，下次提出報告。 

號次4成立「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研修小組」，著手進行「行刑累進處遇條例」部分條文之

修正案，以回應外界期待: 

主席:本案繼續追蹤辦理。 

號次5:建議收容人技能訓練，增加更有技術性(如工業性質)等課程，以利其復歸社會: 

主席:這方面矯正署已開辦，包括手機維修班、太陽光電營運班，以符合整個社會的

需求，委員如無意見，就解除追蹤。 

號次6:建議爭取自主監外作業之收容人加入勞保，保障其權益: 

主席:目前監外自主作業，勞保約占6成，如果沒有加入，有要求他們要保2百萬的

商業保險，因為加入勞保係屬勞動部的權責，矯正署無法解釋是否合於勞動部之法律

規定，所以這案，如果委員沒有其他意見，就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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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本次會議討論提案 

議題一: 

葉毓蘭委員:這一次到新竹監獄訪查，覺得矯正機關做的非常好，但希望下

一次的訪查機關可到少觀所或是矯正學校，藉以多瞭解少年矯正機關，謝

謝。 

曹麗文委員:今天的少年犯，就是明天的成年犯，最近少年事件處理法也修

法了，所以覺得可以去看看少年矯正機關的業務，如果能夠成功矯正他們，

相信也會使社會的犯罪量下降。 

主席決議:矯正署 2個少年輔育院今年 8月開始全面學校化，將改為誠正中

學的分校，從原來上課 24小時改成 35 小時，也很感謝教育部國教署幫忙聘

請老師，加上法務部聘請的老師，共有 81位的師資，要全面投入來改制為

技術型高中的制度，將來配合修法也會改制為矯正學校，而少年觀護所教育

的方向，也順便向委員報告，每個少觀所都有編制心理師，國教署也給我們

特教的老師(19 位)，重點在於學業銜接、親子教育、維持家庭及人際關係

的互動，我們非常重視少年的受教權和偏差觀念的導正，下一次就請綜合規

劃組朝委員建議的方向規劃辦理。 

議題二: 

蔡田木委員:上週有至矯正署開會是說到個別處遇計畫資料庫的建立，在這

裡建議能夠建立矯正資料庫，其中需要幾個目標，第一為內容的完整性，資

料的來源包含了個別、直接、間接調查和心理測驗，當然也含收容人的醫

療、心理狀況、自殺傾向等，以供矯正人員能夠參考。第二為資訊輸入的立

即性，使用者本身就可以為輸入端，因為收容人的狀況隨時在改變，所以希

望所有的矯正人員都為資料的輸入端。第三為資料分析要專業化，建議可以

在署成立一個矯正資料分析的中心，由專業人員進行全國收容人資料分析，

達到個別化處遇的目標。最後為使用的全面性，我們所有的管教、戒護人員

都應該要能掌握到最立即的資訊狀態，這樣才能面對收容人處遇的需求。資

料庫的建立需要花很多工夫，但非常重要，這樣才能達到主席所提矯正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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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人本、科技及專業化的要求。 

主席決議:矯正資料庫的建立，就請本署相關組室研議。 

議題三: 

周涵君委員:矯正工作已經非常辛苦了，但你們還是盡力去做家庭支持與援

助的工作，很多的媒體汙名化了矯正機關，但是現在你們在做的跟我 20年

前看到的，真的有很大的改變，今天也看到新竹監獄做的非常好，希望藉由

更生後提供工作的場域，來給他們復歸社會的機會，在這裡想分享一個例

子，有個國中肄業的收容人出監到我這裡工作後，說想考大學，經過努力不

到半年竟然考取了臺北大學社工系，我知道你們有很多成功銜接社會的案

例，為他們的人生帶來很大的改變。最後還是要提到矯正署自主監外作業的

制度，我一直非常支持這個制度，使這些收容人出監前能夠與社會銜接。也

希望收容人出監後的就業場域能夠持續打開，使他們都有工作就業的機會。 

主席:其實我們在推的家庭支持與援助家庭方案，針對如果進來的收容人是

家庭的支柱時，如屬政府補助高關懷家庭的人，我們會伸出援手來協助他，

如果非屬這類人有需求，我們也會來協助處理。 

葉毓蘭委員:我覺得收容人的成功案例，要有機會讓他們回來分享，也可以

讓其他機關的收容人知道只要做的好就有機會更生成功。 

主席:科學實證的毒品處遇中，就有成功者的現身，請成功的案例回來分

享。 

楊士隆委員:剛有聽到一些成功更生人的案例，犯罪矯正成功的關鍵在於復

原的過程，成功的復歸到社會上，我知道新加坡有所謂的「黃絲帶」運動，

他們是辦路跑，藉此活動讓大眾知道收容人遲早是要回到社區的，需要給他

們機會，聯合國 2016 年也有宣示要減少他們的烙印，重新回到社會，許多

的更生成功案如企業、商家的老闆，如果能藉由相關活動分享，我認為社會

接納這塊可以幫助我們把獄政結合到社區，當然裡面有些業務有和法務部保

護司重疊，這裡希望提供給大家參考。 

主席決議:成功案例的分享，分成兩個系列，一個系列用專題演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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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則用活動的方式來辦理，讓社會各界瞭解矯正業務。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綸 

    感謝各委員給我們的建議，我們將會帶回去落實的研議討論及執行，以

達到矯正專業、透明化和人權照顧等要求，謝謝各位委員的蒞臨。 

玖、散會：12時 10 分 

 

附錄: 監所興革小組會議決議繼續追蹤事項一覽表(新增 3案) 

號

次 
議題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備註 

1 管理員之名

稱變更 

推動「管理員」

職稱變更 

106 年 5 月完成其他國家(或地區)矯正機關基層人員

職稱調查並製作問卷(大樣本1,038份)針對各機關戒

護科主管採立意抽樣、基層同仁採分層抽樣方式於同

年 6 月通函各機關進行問卷調查，8 月份將問卷結果

進行統計後，前 3名票數依序為「監獄警察：獄警員」

(367 人，占 35.3%)、「刑務官：刑務員」(248 人，占

23.9%)、「矯正官：矯正員」(157 人，占 15.1%)，惟

因票數均未過半，經多次討論後，因尚未凝聚共識，

仍緩議辦理，且職稱改置因涉及官制及多項法規，尚

須與人事行政總處以及銓敘部共同研議。 

【繼續追縱】 

 

2 討論增加累

進處遇第四

級受刑人與

家屬的通信

或 會 面 次

數。 

持續強化各種

管教措施及收

容人處遇，達到

符合人權之規

範，在研修法規

上也將委員的

意見納入參考，

並參考許春金

委員建議，將明

年評估評估廢

除累進處遇配

套措施與利弊

本署 107 年委由中央警察大學研究「評估廢除累進處

遇制度配套措施與利弊得失」，並成立研修小組，爰俟

該小組後續定期召開會議研商、評估後再行研議。 

【繼續追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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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次 
議題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備註 

得失納入考量。 

3 受刑人納入

健保後的疾

病治療情形 

本署後續會參

考委員建議，強

化醫療區塊，以

保障收容人健

康。 

一、自102年法務部與衛生福利部共同推行二代健保

實施後，矯正機關之醫療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進行規劃，使地區醫療院所得進入矯正機

關提供穩定的醫療服務，增加收容人取得醫療資

源的可近性及便利性。納入健保引入社區醫療資

源後，收容人於監所內之醫療水平已提升，目前

已將矯正機關內之醫療與健康照護置於社會架

構中，收容人罹病時即可在機關內接受治療，並

依一般民眾相同的標準對收容人提供健康照護。 

二、另依監獄行刑法第 51 條之規定，監獄應聘請醫

護人員協同改進監內醫療衛生事宜；衛生主管機

關並應定期督導。衛生主管機關依此規定定期進

入矯正機關查看、協助督導醫療衛生事宜。 

三、矯正機關內提供之健保門診服務係由衛生

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統一規劃，指定醫院

進入矯正機關提供醫療服務。矯正機關持續

協同衛生福利部辦理收容人醫療事宜，提供

穩定的醫療服務，並配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險對象收

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定期檢視合

作狀況。 

【繼續追縱】 

 

請研議矯正機

關請醫療人員

提供遠距醫療

服務之作法 

 

4 建 議 成 立

「行刑累進

本署將成立研

修小組，配合委

一、本署業於 108 年 3 月上旬成立研修小組，並由周

副署長主持召開第 1次會議，決議針對短期可行

【繼續追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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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次 
議題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備註 

處遇條例研

修小組」，著

手進行「行

刑累進處遇

條例」部分

條文之修正

案，以回應

外界期待。 

託研究結果，逐

步發展適合我

國國情之在監

處遇配套措施，

衡平矯正管理

和受刑人權益。 

(無涉修法)部分先討論修正，涉及修法者則將參

考108年度風險評估機制之研究結果進行通盤檢

討(中長期)。 

二、該研修小組業於 108年 5月研商簡化累進處遇分

數考評方案之可行性，召開第二次會議。 

5 建議收容人

技能訓練，

增加更有技

術性(如工

業性質)等

課程，以利

其 復 歸 社

會。 

本署已朝此方

向辦理，例如八

德外役監獄工

程案，即與桃園

市政府合作，使

廠商能夠在機

關內辦理職訓。 

為提升收容人職能培力，除由各矯正機關自辦技能訓

練外，並積極結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社會企業等

資源，辦理實用技術性技能訓練班，如太陽能光電設

置、太陽能光電維運、起重機操作、手機維修操作、

堆高機操作、電銲班…等，不僅節省公帑且擴大技訓

成效。 

【解除追縱】 

本 署 已 配

合 辦 理 完

畢。 

6 建議爭取自

主監外作業

之收容人加

入勞保，保

障其權益。 

目前有些廠商

願意協助納入

勞保，大多都以

意外險方式，本

署後續會再研

議努力。 

一、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條規定，勞工保險主要目的

在於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而監獄作業

以訓練受刑人謀生技能，養成勤勞習慣，陶冶身

心為目的，並非勞動謀生之行為，兩者目的並不

相同，合先敘明。惟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係以復歸

社會為出發點，為使受刑人與一般社會勞工擁有

同樣勞動保障權利，爰請各機關盡量與合作廠商

將渠等受刑人加入勞工保險。 

二、受刑人作業是法律上義務，並無與任何法人或自

然人產生僱傭關係，亦不符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

應投保對象，惟基於不同事件應不同處理方式之

平等原則，透過矯正機關使受刑人與廠商兩者間

產生類僱傭關係，並請廠商將渠等加入勞保，以

維護勞動權益及符於社會復歸之目的。 

三、經查目前合作廠商投保種類：勞工保險與商業保

險比例約 1.6:1，爰目前多數合作廠商仍願意幫

受刑人加入勞工保險，本署仍持續朝是類受刑人

【解除追縱】 

案 涉 勞 動

部權責，非

屬 本 署 業

管，後續也

將 盡 力 協

助 收 容 人

加 入 勞 保

之 方 向 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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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次 
議題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備註 

皆加入勞保之方向努力，請各機關配合辦理。 

7 建議下次會

議至少年機

關瞭解少年

矯正相關業

務 

依委員建議安

排至少年機關

訪查 

 【新增】 

 

8 建議能建立

內容完整、

資訊輸入立

即、分析專

業化及使用

能全面性的

矯正資料庫 

請本署相關組

室研議 

 【新增】 

 

9 建議參考新

加坡「黃絲

帶」運動的

精神，藉由

辦理相關活

動分享成功

之矯正案例

和政策，使

社會各界瞭

解矯正業務 

請成功更生案

例之分享，以專

題演講的方式 

 【新增】 

 

請辦理相關活

動使外界瞭解

矯正業務 

 

 


